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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汶上县城区居民生活用水阶梯价格的
通    知（征求意见稿）

汶上公用水务有限公司及有关单位：

为加强城市供水价格管理，引导居民合理用水、节约用水，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加快建立完善城镇居民用水阶梯价格制度的指导意见》（发改价格〔2013〕2676号）、《关于做好城市供水价格有关工作的通知》（鲁发改价格〔2019〕701号）、《关于印发<山东省城镇供水价格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鲁发改价格〔2021〕1089号）等政策规定，结合我县实际，在成本监审的基础上，报经县政府同意，现将居民生活用水阶梯价格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实施范围

本县城区使用城市管网供水，且由专业供水企业抄表收费到户的“一户一表”居民生活用水。居民用户原则上以住宅为单位，一个房产证明对应为一个居民用户；没有房产证明的，以专业供水企业为居民用户安装的水表为单位。

二、计量周期

阶梯水价以年度为计量周期。用水量在周期之间不累计、不结转。用水不足一个月的按一个月计算，不足一年的按实际月份数计算。

三、阶梯水量及价格

以居民家庭用户为单位，每户年用水量按4口人计，划分为三档，价格逐档递增，按档计收。

第一阶梯年用水量168（含）立方米及以下，到户综合水价为每立方米2.99元（其中基本水价1.49元、水资源税0.65元、污水处理费0.85元）；

第二阶梯年用水量168-288（含）立方米，到户综合水价为每立方米3.74元（其中基本水价2.24元、水资源税0.65元、污水处理费0.85元）；

第三阶梯年用水量为288立方米以上，到户综合水价为每立方米5.97元（其中基本水价4.47元、水资源税0.65元、污水处理费0.85元）。

如遇政策变化，则按新政策执行。
四、配套措施
1.低收入群体政策。对持有《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证》、《山东省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证》、《农村五保供养证》等居民家庭用水，按第一阶梯水价执行，不实行阶梯价格。用户应持以上有效证件，向供水经营单位提出申请，并于受理的次月起执行。

2.一户多人口政策。家庭户籍人口4人以上（不含4人）的，每增加1人，各阶梯水量每年分别增加36立方米。用户应持法定有效证件，向专业供水企业提出申请，并于受理的次月起执行。

3.执行居民用水价格的非居民用户用水价格。对执行居民生活用水价格的托育机构、学校、社会福利场所、社区组织工作用房和居民公益性服务设施、宗教场所等非居民用户用水，不实行阶梯价格，基本水价在第一阶梯基本水价的基础上加收0.15元/立方米，即基本水价1.64元/立方米。其他收费按相关规定标准执行。

4.未实行一户一表改造的合表用户用水价格。对目前尚未实行一户一表改造的合表用户暂不实行用水阶梯价格政策，到户综合价格执行第一阶梯价格。待实现专业供水企业抄表到户后，按规定执行阶梯水价。

5.实行阶梯水价后增加的收入，主要应用于供水企业实施户表改造、弥补供水成本上涨和保持第一级水价相对稳定等。城市供水经营单位，要认真做好宣传服务等工作，提高服务质量，为消费者和用水单位提供更加优质的用水。要按照价格和收费公示制度有关规定，在经营场所醒目位置明码标价。
上述价格自2023年1月1日起执行，有效期至2027年12月31日。汶价字〔2017〕18号文件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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